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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第 A / N E - K L H / 6 1 5 B 號  

考慮日期： 2 0 2 3 年 6 月 9 日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許可申請  

申請編號 A / N E - K L H / 6 1 5  

申請人  ：文紫廷祖 (司理人包括文偉樂先生、文健洪先生及文

家昌先生 )，由許軍兒先生代表  

地點  ：新界大埔南華莆第 9 約地段第 4 7 7 號餘段  

地盤面積  ： 2 1 4 . 9 1 平方米  

契約  ：集體政府租契 (批租作農業用途 )  

圖則  ：《九龍坑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N E - K L H / 1 1》  

用途地帶  ：「綠化地帶」  

申請事項  ：臨時貨倉 (為期三年 )  

1 .  建議  

1.1 申請人申請規劃許可，要求在申請地點闢設臨時貨

倉，為期三年。申請地點所在地區在《九龍坑分區

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N E - K L H / 1 1》劃為「綠化地

帶」。 根據該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在 「綠

化地帶」的任何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為期不超過三年

的 臨 時用 途 或發 展， 必 須向 城市 規劃 委 員會 ( 下 稱

「 城 規會 」 ) 申請 規 劃許 可。 申 請地點 已 鋪設 硬地

面 ， 現 時 被 佔 用 作 申 請 用 途 ， 但 無 有 效 的 規 劃 許

可。  

1.2 根 據 申 請 人 的 資 料 ， 申 請 用 途 涉 及 六 個 單 層 構 築

物，包括一個貯物房、一個辦公室、貨倉及一個蔭

棚，總樓面面積為 1 7 5 . 1 1 平方米，構築物高度由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第10925號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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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4 米至 4 . 2 7 米不等，會用以存放包裝食物。申

請 地 點 可 經 由 一 條 連 接 大 窩 西 支 路 的 區 內 路 徑 前

往。場內會設置一供輕型貨車使用的上落客貨處，

作業時間為每日上午八時至晚上八時。申請人提交

的地盤布局設計圖載於繪圖 A - 1。  

1.3 申請人為支持其申請，提交了以下文件：  

( a )  二 零 二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收 到 的 申 請 表 格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收 到 的

補充資料  

(附錄 I 及 I a )  

( b )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收到的進一步資料  

(附錄 I b )  

( c )  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收到的進一步資料  

(附錄 I c )  

1.4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及 二 零 二 三 年 二 月 十 七

日，小組委員會兩度同意按申請人的要求，每次延

期兩個月才就這宗申請作出決定，讓申請人有更多

時間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  

2 .  申請人提出的理據  

申請人為支持其申請而提出的理據，詳載於申請表格、

補充資料及進一步資料 (附錄 I 至 I c )。有關理據撮錄如

下：  

( a )  申請地點已空置，衞生環境惡劣。申請的貨倉用途

會存放包裝食物 (例如餅乾及糖果等 )，有助改善環

境和更善用荒廢土地；  

( b )  申請地點的臨時構築物已搭建多年，現有申請不會

涉及挖土及填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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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申請地點可經由現有區內路徑前往，而擬議用途所

產生的行車流量約每日三架次，預料不會對周邊地

區的交通造成負面影響；以及  

( d )  擬議貨倉只供存放包裝食物，不會存放化學品、殺

蟲劑或任何潛在污染物。場內亦不設洗手間，因此

預計申請用途不會產生污水。申請人會安排員工每

日清理申請地點的廢物，並會在申請地點的當眼位

置張貼告示，提醒員工不得污染集水區。由於會採

取上述擬議措施，申請人相信集水區受污染的風 險

不會大幅增加。  

3 .  遵守有關「取得擁有人的同意╱向擁有人發給通知」的

規定  

申請人是唯一的「現行土地擁有人」。有關的詳細資料

會備存於會上，供委員查閱。  

4 .  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關於「擬在 『綠化地帶』進行發展而按照《城市規劃條

例》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的城規會規劃指引 (下稱

「規劃指引編號 1 0」 )適用於這宗申請。相關評審準則

載於附錄 I I。  

5 .  背景  

申請地點現時沒有涉及任何規劃執管行動。  

6 .  先前的申請  

沒有先前的申請涵蓋申請地點。  

7 .  同類的申請  

7.1 在申請地點附近的同一「綠化地帶」內，有三宗涉

及 兩 幅 用 地 的 同 類 申 請 ( 編 號 A / N E - K L H / 5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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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4 及 6 0 5 ) ， 擬 闢 設 臨 時 貨 倉 分 別 存 放 康 樂 用

品、建築材料及展覽用品 (圖 A - 1 及 A - 2 )。該等同

類申請分別在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二零二零年九

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五月六日，獲小組委員會批出

規劃許可。批出許可主要是考慮到先前曾批出同類

規 劃 許 可 ， 貨 倉 用 途 位 置 亦 靠 近 「 露 天 貯 物 」 地

帶，加上政府部門沒有負面意見，而且申請用途不

大可能會對周邊地區的環境及水質造成負面影響。  

7.2 有關同類申請的詳情概述於附錄 I I I，相關位置在

圖 A - 1 及 A - 2 顯示。  

8 .  申請地點和周邊地區 (圖 A - 1 至 A - 4 )  

8.1 申請地點：  

( a )  已鋪設硬地面，大部分範圍被臨時構築物佔

用；  

( b )  位於上游間接集水區內；以及  

( c )  可經由連接大窩西支路的區內路徑前往。  

8.2 周邊地區富鄉郊特色，有臨時構築物、一個苗圃及

樹羣。南面約 1 0 0 米處是有待取得規劃許可的貨倉

和上文第 7 . 1 段提及的「露天貯物」地帶。申請地

點的西面隔着明渠的地方是南華莆村落的中心區。  

9 .  規劃意向  

「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推定，此地

帶不宜進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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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10.1 除了下文第 1 0 . 2 段所列政府部門外，其他獲徵詢

意見的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負面

意見。有關部門就這宗申請提出的一般事項意見載

於附錄 I V；他們就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所提出

的指引性質意見，則載於附錄 V。  

10.2 下列政府部門反對這宗申請。  

供水  

10.2.1  水務署總工程師／建設的意見：  

( a )   他反對這宗申請，理由是申請地點部分

範圍連同若干臨時構築物侵佔了 頭壩涵

道洞的水務專用範圍；  

( b )   申請地點位於上游間接集水區內；  

( c )   申請人提交的資料，不足以證明和說明

集水區受污染的風險不會因申請用途而

大幅增加。因此，貨倉的營運及維修，

以致在貨倉及辦公室工作的員工所產生

的污水排放，均會對集水區造成污染風

險；以及  

( d )   車輛會在申請地點裝卸貯存物，對集水

區造成油污污染風險，然而，申請人的

申請書並無說明有何解決辦法，確保集

水區內任何時候都不會出現燃油滲漏及

濺溢情況。  

1 1 .  在法定公布期內收到的公眾意見 (附錄 V I )  

城 規 會 公 布 這 宗 申 請 供 公 眾 查 閱 。 在 法 定 公 眾 查 閱 期

內，城規會接獲兩份來自個別人士的公眾意見，表示反

對申請，主要理由是有關建議懷疑涉及違例發展，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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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對 環 境 、 交 通 、 消 防 安 全 及 保 安 等 方 面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1 2 .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審  

12.1 這宗申請要求在申請地點闢設臨時貨倉，以存放包

裝食物，為期三年。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申請地

點劃為「綠化地帶」。申請用途並不符合「綠化地

帶」的規劃意向。「綠化地帶」主要是利用天然地

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

區範圍的擴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從自

然保育的角度而言，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對這宗申

請沒有強烈意見，原因是申請地點已被現有臨時構

築物佔用。儘管如此，申請書並無提供足夠資料，

以證明有特殊需要在「綠化地帶」進行貨倉用途。

根據一般推定，「綠化地帶」不宜進行發展。申請

書沒有提出有力的規劃理據，以支持偏離有關的規

劃意向。  

12.2 申請地點位於上游間接集水區內。由於申請地點部

分範圍連同若干臨時構築物侵佔了頭壩涵道洞的水

務 專 用 範 圍 ， 水 務 署 總 工 程 師 ／ 建 設 反 對 這 宗 申

請。此外，申請人未能證明貨倉的日常營運及維修

(例如在貨倉工作的員工會產生污水排放、裝卸車輛

會出現燃油滲漏及濺溢情況 )不會大幅增加集水區受

污染的風險。水務署總工程師／建設認為集水區有

受污染的風險。就此而言，這宗申請不符合規劃指

引編號 1 0。  

12.3 申請地點已鋪設硬地面，大部分範圍被臨時構築物

佔用。申請地點所在地區有臨時構築物、一個苗圃

及樹羣。從景觀規劃的角度而言，規劃署總城市 規

劃師／城市設計及園境不反對這宗申請。其他相關

的政府部門人員，包括運輸署署長、渠務署總工程

師／新界北和消防處處長，則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

或沒有負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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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在同一「綠化地帶」內，有三宗擬作臨時貨倉的同

類申請 (編號 A / N E - K L H / 5 2 5、 5 8 4 及 6 0 5 )，涉

及兩幅位於申請地點以南的用地。該等同類申請獲

小組委員會批出規劃許可，主要是考慮到先前曾批

出同類許可，貨倉用途位置亦靠近「露天貯物」地

帶，加上政府部門沒有負面意見，而且申請用途不

大可能會對周邊地區的環境及水質造成負面影響。

就這宗申請而言，申請地點距離「露天貯物」地帶

約 1 0 0 米，先前不曾獲批准作貨倉用途。此外，水

務署總工程師／建設反對這宗申請，原因是申請範

圍侵佔了水務專用範圍，而申請人亦未能證明擬議

發展不會大幅增加集水區受污染的風險。獲批准的

同類申請的規劃情況，並不適用於現有申請。  

12.5 公眾反對這宗申請的意見已詳載於上文第 1 0 段，

上述政府部門意見及規劃評估亦適用。  

1 3 .  規劃署的意見  

13.1 基於第 1 2 段所作的評估，並考慮到上文第 1 1 段所

述 的 公 眾 意 見 ， 規 劃 署 不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 理 由 如

下：  

( a )  申請用途不符合「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

「綠化地帶」主要 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

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圍

的擴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 。根據

一般推定，「綠化地帶」不宜進行發展。申

請書沒有提出有力的規劃理據，以支持偏離

有關的規劃意向；以及  

( b )  擬議發展不符合城規會「擬在 『綠化地帶』

進行發展而按照《城市規劃條例》第 1 6 條

提出的規劃申請」的規劃指引 (即「規劃指引

編 號 1 0 」 ) ， 當 中 包 括 申 請 書 沒 有 足 夠 資

料，以證明有關發展符合指定作集水地區的

地點的發展管制和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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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反之，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批准這宗申請，建議有關

許可屬臨時性質，有效期為三年，至二零二六年六

月九日止。此外，下列為建議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及指引性質的條款，供委員參考：  

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a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即在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九日或之前 )提交排水建議，而

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

員會的要求；  

( b )  就 上 文 ( a ) 項 條 件 而 言 ，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起計九個月內 (即在二零二四年三月九日或

之前 )落實排水建議，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

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c )  就 上 文 ( b ) 項 條 件 而 言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必須時刻妥善 維修保養已裝設的排水設

施；  

( d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即在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九日或之前 )提交消防裝置及滅

火水源建議，而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 處

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e )  就 上 文 ( d ) 項 條 件 而 言 ， 在 批 給 規 劃許 可 之

日起計九個月內 (即在二零二四年三月九日或

之前 )落實消防裝置及滅火水源建議，而有關

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

的要求；  

( f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即在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九日或之前 )，就上游間接集水

區的水污染問題提交風險評估報告／預防措

施建議，而有關報告／建議必須符合水務署

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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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就上文 ( f )項條件而言，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

起計九個月內 (即在二零二四年三月九日或之

前 )落實報告針對水污染而提出的緩減措施／

預防措施建議，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水務署

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 h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

可 附 帶 條 件 ( c ) 項 ， 現 時 獲 批 給 的 規 劃 許 可

即會停止生效，並會即時撤銷，不再另行通

知；  

( i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

帶條件 ( a ) 、 ( b )、 ( d ) 、 ( e )、 ( f ) 或 ( g )項的

任何一項，現時獲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

生效，並會於同日撤銷，不再另行通知 ；以

及  

( j )  在這項規劃許可的 有效期屆滿後，把申請地

點恢復為美化市容 地帶，而有關狀況必須符

合規劃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  

指引性質的條款  

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載於附錄 V。  

1 4 .  請求作出決定  

14.1 請小組委員會考慮這宗申請，以決定批給還是拒絕

批給許可。  

14.2 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請委員建議應給

予申請人什麼拒絕理由。  

14.3 反之，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批准這宗申請，請委員考

慮須在規劃許可加上哪些附帶條件和指引性質的條

款，以及臨時許可的有效期應於何時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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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附件  

附錄 I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收到的申請表格  

附錄 I a  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到的補充資料  

附錄 I b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到的進一步資

料  

附錄 I c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收到的進一步資料  

附錄 I I  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0 的相關摘錄  

附錄 I I I  同類的申請  

附錄 I V  政府部門的一般事項意見  

附錄 V  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附錄 V I  公眾意見書  

繪圖 A - 1  申請人提交的布局設計圖  

圖 A - 1  位置圖  

圖 A - 2  平面圖  

圖 A - 3  航攝照片  

圖 A - 4  實地照片  

規劃署  

二零二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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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第 A / N E - K L H / 6 1 5 B 號附錄 I I  

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1 0  

有關「擬在『綠化地帶』進行發展而按照《城市規劃條例》  

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的相關摘錄 (規劃指引編號 1 0 )  

( a )  按照一般推定，「綠化地帶」內是不准進行發展的 (重建除外 )。一

般來說，委員會只在順應要求，將申請地點的用途改劃作其他合適

用途的情況下，才考慮批准發展申請；  

( b )  委員會只在特殊的情況下，才考慮在「綠化地帶」進行新發展的申

請；而有關申請必須具備有力規劃理據支持。擬議發展項目的規模

及密度，包括地積比率、上蓋面積和建築物高度，都必須與周圍地

區的特色配合；  

( c )  擬議發展的設計和布局應與周圍環境配合。進行有關發展不得廣泛

砍伐現有天然樹木，影響現有天然景緻，或破壞周圍環境的景觀；  

( d )  擬設的車輛通道和泊車設施應配合發展項目的規模，並符合有關標

準要求。車輛通道及泊車設施不得影響現有樹木或其他天然景緻。

同時，申請人應提交林木保護及美化環境計劃書；  

( e )  擬議發展不得令現有或計劃提供的基礎設施，例如排污、道路及供

水等設施負荷過度，並不得影響區內的排水或令水浸情況惡化；  

( f )  擬議發展必須符合指定作集水地區的地點的發展管制和限制規定；  

( g )  擬議發展不得令該區整體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負荷過度；以及  

( h )  擬議發展應備有足夠的減輕污染措施，以防止受到附近污染來源的

影響 (例如交通噪音 )，而該項發展本身也不得是污染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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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第 A / N E - K L H / 6 1 5 B 號附錄 I I I  

同類的申請  

獲批准的申請  

申請編號  擬議發展  考慮日期  

A / N E - K L H / 5 2 5  
臨時貨倉存放康樂用品

(為期三年 )  
2 0 1 7 年 4 月 7 日  

A / N E - K L H / 5 8 4  
臨時貨倉連附屬辦公室

(為期三年 )  
2 0 2 0 年 9 月 1 日  

A / N E - K L H / 6 0 5  
臨時貨倉存放展覽用品

(為期三年 )  
2 0 2 2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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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第 A / N E - K L H / 6 1 5 B 號附錄 I V  

政府部門的一般事項意見  

1 .  土地行政  

地政總署地政專員／大埔的意見：  

  申請地點涵蓋根據集體政府租契持有的第 9 約地段第 4 7 7 號

餘段，批租作農業用途。 倘未獲地政總署事先批准，有關地

段不得搭建構築物；  

  地段擁有人在二零一七年二月向地政總署提出短期 豁免書申

請，要求在地段搭建構築物，在二零一九年六月被拒絕；  

  最近的視察發現，申請地點搭建了若干構築物，而這些構築

物 ( 屬於申請地點 範圍 ) 的簷蓬卻伸延至毗鄰的簡易臨時政府

撥地編號 T P 1 3 4 6 (已撥給土木工程拓展署使用 )及該署負責的

蓮塘／香園圍口岸與相關連接工程的收地範圍；以及  

  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2 .  交通  

運輸署署長的意見：  

  連接申請地點與大窩 西支路的村路並非由運輸署管理。申請

人須諮詢該路的管理及維修負責單位；以及  

  在檢視申請人提交的資料後，他對擬議發展沒有其他意見。  

3 .  農業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的意見：  

  由於申請地點已被佔用，因此不反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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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環境  

環境保護署署長的意見：  

  不反對申請；  

  過去三年沒有涉及申請地點的環境投訴；以及  

  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5 .  景觀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園境的意見：  

  從景觀規劃的角度而言，她不反對申請，理由是預料擬議發

展不會對申請地點的現有景觀資源及景觀特色帶來嚴重負面

影響；  

  申 請 地 點 所 在 地 區 具 已 開 拓 山 谷 景 觀 特 色 ， 東 面 有 小 型 屋

宇、臨時構築物、樹羣及快速公路，西面較遠處則有林地。

申請地點已鋪設硬地面，被臨時構築物佔用。申請地點內並

無發現易受影響的重要景觀資源；以及  

  倘批准這宗申請，無須施加有關美化環境的附帶條件，因為

預料申請地點的景觀資源不會受重大影響，而且沒有足夠空

間進行有意義的美化工程。  

6 .  排水  

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的意見：  

  倘批准申請，建議加入規劃許可附帶條件，規定申請人須 提

交並落實適用於申請地點的排水建議， 以確保不會對毗鄰地

區的排水情況帶來負面影響；  

  申請地點附近沒有公共污水渠可供接駁；以及  

  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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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消防安全  

消防處處長的意見：  

  他原則上不反對這宗申請，但申請人須設置符合消防處要求

的消防裝置；  

  考 慮 到 申 請 建 議 的 設 計 ／ 性 質 ， 預 料 須 設 置 消 防 裝 置 。 因

此 ， 申 請 人 須 向 消 防 處 提 交 載 有 擬 議 消 防 裝 置 的 相 關 平 面

圖，以供審批。 申請人 亦須留意，平面圖須按比例繪製，註

明尺寸及佔用性質，並清楚標示擬設消防裝置的位置；以及  

  倘擬議構築物須符合《建築物條例》 (第 1 2 3 章 )的規定，消

防處在收到正式提交的建築圖則後，便會制訂詳細的消防規

定。  

8 .  建築事宜  

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新界西的意見：  

  不反對這宗申請；以及  

  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9 .  其他部門  

以下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沒有意見：  

  路政署總工程師／新界東；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處長；  

  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處處長；以及  

  民政事務總署大埔民政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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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 a )  留意地政總署地政專員／大埔的意見：  

( i)  倘未獲地政總署事先批准，不得在有關地段搭建構築物；  

( ii)  除非已取得有效批准，否則申請人須立即清除任何在申請地

點的 現有構築物。如未有清除，當局會在適當時候採取合適

的執行契約條款行動及土地管制行動；  

( iii)  地段擁有人 如欲在有關地段 搭建構築物，須向地政 總署提出

短期豁 免書 申請。不過， 此階段不保證有關的短期豁免書申

請會獲得批准。 地政總署會以業主身分 全權酌情考慮上述申

請，倘予批准，署方 或會附加其認為合適的 條款及條件，包

括繳付豁免書費用和行政費；以及  

( iv)  地政總署不保證申請人會獲得通往申請地點的車輛通道通行

權或獲批准闢設通往該處的緊急車輛通道。申請人須就上述

政府土地車輛通道，向相關政府部門釐清維修保養及管理責

任誰屬。除非有地政總署或其他相關機關的事先批准，否則

不得干擾毗連政府土地的樹木。地政總署不保證申請人會獲

得通往申請地點的車輛通道通行權或獲批准闢設通往該處的

緊急車輛通道。  

( b )  留意運輸署署長的意見，連接申請地點與大窩西支路的村路並非由

運輸署管理。申請人須諮詢該路的管理及維修負責單位。  

( c )  留意環境保護署署長的意見，申請人須遵守最新的《處理臨時用途

及露天貯存用地的環境問題作業指引》的相關緩解措施和規定，以

盡量減少可能對環境造成的滋擾。  

( d )  留意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的意見：  

( i)  申請人須自設雨水收集和排放系統，以排走申請地點產生的

徑流和 附近 地區的地面水流，例如沿申請地點的邊界鋪設尺

寸夠 大的明渠。如設圍牆 ／圍欄，則須在 圍牆／圍欄底部建

造足夠的排水口，使地面徑流可以穿越申請地點排走。申請



-  2  -  

A/RN九龍坑615_S16 

人亦須重新 設置任何受影響的現有流徑。此外，申請人須確

保擬 議發展不會阻礙地面水流或對現有天然河道、鄉村排水

渠、溝渠及毗鄰地區造成不良影響。申請人須妥善 維修保養

排水系統，倘在系統運作期間，發現系統不足或欠妥，須作

出補救。如因申請人進行的工程導致經調整的排水系統故障

或欠妥而造成損害或滋擾，申請人亦須就所引致的申索和要

求，承擔責任及作出彌償；  

( ii)  申請地點附近沒有公共污水渠可供接駁；  

( iii)  申 請 人 須 就 於 申 請 地 段 外 或 政 府 土 地 鋪 設 新 排 水 管 ／ 明 渠

及／或調整／改善現有排水管／明渠提供相關地段擁有人的

同意書及／或地政總署的許可；以及  

( iv)  申請人須負 責排水及排污接駁的費用和工程，以及承擔日後

的維修保養責任。  

( e )  留意消防處處長的意見：  

( i)  申請人須向消防處提交載有擬議 滅火水源及 消防裝置的相關

平面圖，以供審批。 平面圖須按比例繪製，註明尺寸及佔用

性質，並清楚標示擬設消防裝置的位置；以及  

( ii)  倘擬議構築物須符合《建築物條例》 (第 1 2 3 章 )的規定，消

防處在收到正式提交的建築圖則後，便會制訂詳細的消防安

全規定。  

( f )  留意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新界西的意見：  

( i)  倘現時在已批租土地上的構築物是未經屋宇署批准而搭建的

( 並非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 ，根據《建築物條例》，乃屬違例

建築工程，不應指定作這宗申請建議的任何用途；  

( ii)  對於在已批租土地上進行的違例建築工程，屋宇署會視乎需

要 而 根 據 針 對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政 策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 予 以 清

拆 。 即 使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 也 不 應 視 作 在 《 建 築 物 條 例 》

下 ， 申 請 地 點 任 何 現 有 的 建 築 工 程 或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亦 獲 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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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倘擬在申請地點進行任何新的建築工程 (包括使用貨櫃／開放

式棚架作臨時建築物 )，必須先取得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否

則屬《建築物條例》所指的違例建築工程。申請人須按《建

築物條例》的規定，委聘認可人士統籌擬議的建築工程；  

( iv)  根據《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5 條，申請地點須設有從街道

通往申請地點的途徑，而根據該規例第 4 1 D 條，亦須設有緊

急車輛通道；以及  

(v)  倘申請地點並非緊連一條闊度不少於 4 . 5 米的指明街道，當

局會根據《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1 9 ( 3 )條，在提交建築圖則

階段釐定准許的發展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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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IDE OF APPLICATION SITE
申請地點的内部情形

INSIDE OF APPLICATION SITE
申請地點的内部情形

2

APPLICATION SITE
申請地點

3

PLAN PREPARED ON 24.5.2023 BASED ON 
SITE PHOTOS TAKEN ON 22.5.2023

本摘要圖於2023年5月24日擬備，所根據 
的資料為攝於2023年5月22日 
的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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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Item 15

Section 16 Application

[Open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Only)]

A/NE-KLH/615 Temporary Warehouse for a

Lot 477 RP in D.D. 9, Nam Wa Po, Tai Po

(RNTPC Paper No. A/NE-KLH/615B)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61. With the aid of some plans, Mr Jeffrey P.K. Wong, STP/STN, briefed Member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pplication, the applied use, departmental and public comments,

and the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and assess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did not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62. Members had no question on the application.

Deliberation Session

63.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reject the application.  The reasons

were :

the applied use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planning intention of reen Belt

( GB ) zone, which is primarily for defining the limits of urban and

sub-urban development areas by natural features and to contain urban

sprawl as well as to provide passive recreational outlets.  There is a

general presumption against development within this zone.  There is no

strong planning justification provided in the submission to justify a

1092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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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ure from the planning intention; and

(b) the development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PB)

Guidelines No. 10 (TPB-

that there i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in the submission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has compl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controls and

restrictions of areas designated as Water Gathering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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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1 0 9 2 5 號 附 件 E

同 類 申請

獲 批 准的 申請

申 請 編號 用 途 ／發 展 考 慮 日期

A / N E - K L H / 5 2 5 1
臨 時貨 倉存 放康 樂用 品

( 為期 三年 )

2 0 1 7 年 4 月 7 日

( 於 2 0 1 9 年 7 月 7 日

被 撤銷 )

A / N E - K L H / 5 8 4
臨 時貨 倉連 附屬 辦公 室

( 為期 三年 )

2 0 2 0 年 9 月 1 日

( 於 2 0 2 3 年 2 月 1 日

被 撤銷 )

A / N E - K L H / 6 0 5 1
臨 時貨 倉存 放展 覽用 品

( 為期 三年 )
2 0 2 2 年 5 月 6 日

1 申 請 編 號 A / N E - K L H / 5 2 5 和 6 0 5 涉 及 同 一 用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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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第 1 0 9 2 5 號附件 G

建 議 的指 引性 質的 條款

( a ) 在 申請 地點 展開 申請 用途 前， 必須 先取 得規 劃許 可；

( b ) 留 意地 政總 署大 埔地 政專 員的 意見 ：

( i) 倘 未獲 地政 總署 事先 批准 ，不 得在 有關 地段 搭建 構築 物；

( ii) 除 非 申 請 地 點 現 有 的 構 築 物 獲 得 有 效 批 准 ， 否 則 申 請 人 須 立

即 清 除 這 些 構 築 物 。 否 則 ， 地 政 總 署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採 取 適 當

的 執行 契約 條款 行動 及土 地管 制行 動；

( iii) 倘 地 段 擁 有 人 擬 在 相 關 地 段 搭 建 任 何 構 築 物 ， 須 先 向 地 政 總

署 提 出 短 期 豁 免 書 申 請 。 不 過 ， 地 政 總 署 在 現 階 段 不 保 證 有

關 的 短 期 豁 免 書 申 請 會 獲 得 批 准 。 地 政 總 署 會 以 業 主 身 分 全

權 酌 情 考 慮 短 期 豁 免 書 申 請 ， 倘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 地 政 總 署 或

會 附 加 合 適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 包 括 規 定 申 請 人 繳 付 豁 免 書 費 用

和 行政 費； 以及

( iv) 申 請 人 須 就 通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車 輛 通 道 所 涉 的 政 府 土 地 ， 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釐 清 維 修 保 養 及 管 理 責 任 誰 屬 。 除 非 獲 地 政 總 署

或 其 他 相 關 機 關 事 先 批 准 ， 否 則 不 得 干 擾 毗 連 政 府 土 地 的 樹

木 。 不 過 ， 地 政 總 署 不 保 證 給 予 通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通 行 權 ， 或

批 准設 置通 往該 處的 緊急 車輛 通道 。

( c ) 留 意 運輸 署署 長的 意見 ，連 接申 請地點 與 大窩 西支 路的 鄉村 通道 並

非 由 運輸 署管 理， 申請 人須 徵詢 負責管 理 及保 養該 通道 的人 士的 意

見 。

( d ) 留 意 環境 保護 署署 長的 意見 ，申 請人須 遵 照《 處理 臨時 用途 及露 天

貯 存 用地 的環 境問 題作 業指 引》 所訂的 相 關緩 解措 施和 規定 ，以 盡

量 減少 對環 境可 能造 成的 滋擾 。

( e ) 留 意渠 務署 總工 程師 ／新 界北 的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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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申 請 人 須 自 設 雨 水 收 集 和 排 放 系 統 ， 以 排 走 申 請 地 點 產 生 的

徑 流 和 申 請 地 點 周 邊 的 地 面 水 流 ， 例 如 沿 申 請 地 點 的 邊 界 鋪

設 尺 寸 夠 大 的 明 渠 。 如 設 圍 牆 ／ 圍 欄 ， 則 須 在 圍 牆 ／ 圍 欄 底

部 建 造 足 夠 的 排 水 口 ， 使 地 面 徑 流 可 以 流 經 申 請 地 點 排 走 。

申 請 人 須 重 新 設 置 任 何 受 影 響 的 現 有 流 徑 。 申 請 人 須 確 保 申

請 用 途 不 會 阻 礙 地 面 水 流 或 對 現 有 天 然 河 道 、 鄉 村 排 水 渠 、

溝 渠 及 毗 鄰 地 區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申 請 人 須 妥 善 保 養 排 水 系

統 ， 倘 在 系 統 運 作 期 間 ， 發 現 系 統 不 足 或 欠 妥 ， 須 作 出 補

救 。 如 因 申 請 人 的 工 程 所 修 改 的 排 水 系 統 故 障 或 欠 妥 而 造 成

損 害 或 滋 擾 ， 申 請 人 亦 須 就 所 引 致 的 申 索 和 要 求 承 擔 責 任 ，

並 作出 彌償 ；

( ii) 申 請地 點附 近現 時沒 有公 共污 水收 集系 統可 供接 駁；

( iii) 申 請 人 須 出 示 相 關 地 段 擁 有 人 的 書 面 同 意 及 ／ 或 地 政 總 署 的

許 可 ， 方 可 在 申 請 地 點 以 外 的 地 方 或 政 府 土 地 上 鋪 設 新 的 水

渠 ／渠 道及 ／或 改動 ／改 善現 有的 水渠 或渠 道； 以及

( iv) 排 水 及 排 污 接 駁 的 費 用 和 工 程 ， 以 及 日 後 的 維 修 保 養 責 任 須

由 申請 人承 擔。

( f ) 留 意消 防處 處長 的意 見：

( i) 申 請 人 須 向 消 防 處 提 交 載 有 擬 議 消 防 裝 置 的 相 關 平 面 圖 ， 以

供 審 批 。 平 面 圖 須 按 比 例 繪 製 ， 並 註 明 尺 寸 及 佔 用 性 質 ， 而

擬 設消 防裝 置的 位置 須在 平面 圖上 清楚 標示 ；以 及

( ii) 倘 擬 議 構 築 物 須 符 合 《 建 築 物 條 例 》 ( 第 1 2 3 章 ) 的 規 定 ， 消

防 處 在 收 到 正 式 提 交 的 建 築 圖 則 後 ， 便 會 制 訂 詳 細 的 消 防 安

全 規定 。

( g ) 留 意屋 宇署 總屋 宇測 量師 ／新 界西 的意 見：

( i) 倘 現 時 在 已 批 租 土 地 上 的 構 築 物 ( 並 非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是
未 經 屋 宇 署 批 准 而 搭 建 的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 乃 屬 違 例

建 築工 程， 不應 指定 作這 宗申 請的 任何 擬議 用途 ；

( ii) 對 於 在 已 批 租 土 地 上 搭 建 的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 屋 宇 署 可 視 乎 需

要 而 根 據 屋 宇 署 針 對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政 策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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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清 拆 。 即 使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 也 不 應 視 作 在 《 建 築 物 條

例 》 下 ， 申 請 地 點 任 何 現 有 的 建 築 工 程 或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亦 獲

許 可；

( iii) 倘 擬 在 申 請 地 點 進 行 任 何 新 的 建 築 工 程 ( 包 括 使 用 貨 櫃 ／ 開 放

式 棚 架 作 臨 時 建 築 物 ) ， 必 須 先 取 得 屋 宇 署 的 批 准 及 同 意 ， 否

則 有 關 工 程 即 屬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 申 請 人 須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的 規定 ，委 聘一 名認 可人 士統 籌擬 議的 建築 工程 ；

( iv) 根 據 《 建 築 物 ( 規 劃 ) 規 例 》 第 5 條 ， 申 請 地 點 須 設 有 從 街 道

通 往 申請 地點 的 途徑 ，而 根據 該 規例第 4 1 D 條 ，亦 須 設有 緊

急 車輛 通道 ；以 及

(v) 倘 申請 地點 並非 緊連 一條 闊度 不少於 4 . 5 米的 指明 街道 ，根

據 《 建 築 物 ( 規 劃 ) 規 例 》 第 1 9 ( 3 ) 條 ， 須 在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階

段 ，由 有關 當局 釐定 准許 的發 展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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